
附件2

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）

项目号（对应《市场
准入负面清单（2025
年版）》项目号）

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主管部门

(十二)租赁和商务服务业

62
未获得许可，不得从事职业中介、劳务派遣、保

安服务等业务
212002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

业中介活动许可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（十六）教育

79 未获得许可，不得设立特定教育机构 216001

职业培训学校及民办技工学校、
技师学院筹设审批；职业培训学

校、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办学许

可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(二十)《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》中的许可类事项

101 未获得许可，不得从事互联网中介和商务服务 222002

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专营或兼

营人才信息网络中介服务的，必
须申领许可证。职业中介实行行

政许可制度。职业中介机构可以
从事下列业务：根据国家有关规

定从事互联网职业信息服务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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